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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诚信企业
评价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推进广州建筑装饰行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，
提高企业综合素质，促进建筑装饰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在全
社会营造“诚实守信、依法经营”的良好氛围，依据国家有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筑装饰诚信企业评价，是指对
企业的资格和素质、市场行为、社会信誉等方面进行可行的
行业内部的综合评价。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装
饰活动并取得建设行政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的企业。
第四条 诚信企业评价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在广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，由广州市建筑
装饰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建筑装饰企业诚信企业评价的工作。
第五条 开展建筑装饰企业诚信评价的目的是：加强行
业自律，推进诚信建设，提高企业的综合和社会信用力，树
立行业良好形象，促进建筑装饰行业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第二章 推荐原则
第六条 信用评价由企业自愿参加，行业协会主导，专
家集中评价，统一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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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在诚信企业评价中，遵循坚持标准，客观公正，
严格程序，公开透明，动态监管的原则。
第八条 专家评委的组成基本原则：从广州市建筑装饰
行业协会专家库随机抽取，并经协会批准。
第三章 诚信企业标准
第九条 诚信企业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企业资质及资本金数量；
（二）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财务负责人的职称；
（三）企业从业人员情况；
（四）企业经营管理的各项制度；
（五）有固定的企业经营场所；
（六）企业投诉及处理投诉情况；
（七）企业业绩及荣誉情况。
第十条 申报企业应当提供以下书面材料：
（一）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（二）诚信企业申请表;
（三）提供企业荣誉奖项证明。
第十一条 企业经认定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取消诚信企业
称号：
（一）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；
（二）拖欠工人工资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（三）受到业主投诉且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（四）一年内有二次受到媒体曝光不良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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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在行业内有恶性竞争行为的。
第四章 评价程序
第十二条 诚信企业评价工作分为企业申报、审核评价、
评价公示三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：企业申报。
1、企业对照评审的条件和标准进行自检评价，认为符
合条件的，可按要求，填报相关表格。
2、企业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如发现对重要内容
弄虚作假的，两年内对其不予诚信企业评价，并在广州建筑
装饰网等媒体公布。
3、申报渠道：申报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将资料向广州市
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申报。
第二阶段：审核评价。
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受理企业申报后，组织专家对
企业进行考核，评审结果由专家在《2025 年广州市建筑装饰
行业诚信企业申报表》的评审栏填写意见，并签名确定。
第三阶段：评价公示。
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进行核
定，并向社会公示（7 个工作日）。评价结果经公示期满没有
异议的，并经协会长办公会议审议后，正式向社会公布并颁
发证书。


[bookmark: br1_2] 
第五章 监督管理
第十三条 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诚信企业评价工作接受
社会各界监督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均
有权向广州市消委会等相关部门或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
会投诉。
第十四条 参评企业在申请诚信企业过程中，不得有行
贿、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等行为。如发现有上述行为的，取
消其参评资格,且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。因虚假申报对社会
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引发纠纷的，追究参评单位及其有关责
任人相关责任。
第十五条 参与诚信企业评价工作的人员，应遵守相关
法律，秉公办事、廉洁自律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。


